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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保障招生工作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根据《广东财经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广东财经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粤财大〔2023〕12号）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管理
1.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在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成立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执行国家下达的博士生招生计划，领导与协调博士生招生工作，指导全校博士生招生录取工作；招生单位成立博士生招生工作小组，招生工作小组负责考核选拔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办法，组织实施考核和录取工作等。
2.招生单位成立考核专家组，考核专家组负责确定考核具体程序、内容和评分标准，并对申请人进行面试考核，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7人，由博士生导师或正高职称教师组成。
二、初试
广东财经大学2026年普通招考招收博士研究生初试考试方式均为闭卷笔试，科目共三门。各科目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成绩满分均为100分，笔试总分合计300分。
应用经济学、数字经济学笔试科目为英语、业务课一（经济学）、业务课二（计量经济学）。
国家安全学笔试科目为英语、业务课一（国家安全学基础）、业务课二（经济安全综合）。
三、复试
1.复试对象：通过初试的考生。
2.复试内容及分值
复试考核形式为面试，内容包括英语运用能力考核和综合能力考核。英语运用能力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综合能力考核成绩满分为200分，面试总分合计300分。
（1）英语运用能力考核
考核内容：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听力测试。
（2）综合能力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重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掌握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情况以及是否具备作为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综合素质等相关内容。
3.面试考核流程
（1）面试考核工作由面试考核小组组织进行。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7人，由博士生导师或正高职称教师组成,其中1人担任组长。小组安排1名秘书负责面试记录和协助安排有关事宜。
（2）综合能力考核包括但不限于考生的陈述和答辩。考核小组通过考生的陈述和答辩方式对考生逐个进行面试。考生须准备陈述时间10分钟左右的PPT，答辩环节由考核教师提问、考生当场回答。必要时，考核教师可就相关问题进一步提问。
（3）每位考生面试结束后，7名考官现场独立评分。面试成绩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其余5名考官的算术平均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的方式计算。
四、录取
1.总成绩=初试成绩×50%+复试成绩×50%。应用经济学分研究方向对考生总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数字经济学、国家安全学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不分方向），经学校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在研究生院官网公示。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不予录取：
（1）未按规定参加初试或复试；
（2）初试任何一门科目成绩低于60分或复试成绩低于180分；
（3）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
（4）体检不合格；
（5）提供不实报考材料，弄虚作假。
3.不接受破格申请。
五、争议处置
1.考生对录取结果如有异议，须在相关结果公示后3个工作日内向招生单位提出复议书面申请，写明相关信息及复议理由，考生本人签字，招生单位将于3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议并给予回复。如考生仍有异议，在收到招生单位回复的3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出复议书面申请书，学校将于3个工作日内进行复议并给予回复。
2.投诉和监督举报电话：
博士生招生单位：
020-84096292（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数字经济学）
020-84096158（财政学）
020-84096012（金融学）
020-84039126（经济统计学）
020-84096838（国家安全学）
学校博士生培养办公室：020-84096627
学校纪检监察室投诉电话：020-84261169
六、其他事项
1.本办法由广东财经大学博士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2.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广东财经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及当年博士生招生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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